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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 
 

   欧盟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油漆指令

（2004/42/CE），以达到减少存在于一些油

漆、涂料及车辆清洗

产品的有机溶剂中的

VOC挥发到环境中。

根据欧委会提案，指

令的实施将分为两个

阶段，第一阶段将于2007年实施，第二阶段

将于2010年作出更为详尽严格的规定。根据

油漆指令中VOC含量极限值的规定， 推荐使

用两项国际认证的分析法 ISO 11890-2和

ASTM D2369来测定产品。从2007年起，

那些符合标准的产品将贴上标签标明其所含

成分及最大VOC含量，以便满足不同的使用

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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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料、油漆和车辆清洗产品中 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限制 

 

美国 
 

     1998年美国环境保护局(EPA)发布了关于建筑涂

料及车辆修补漆中VOC含量限制的规定(40 C.F.R. 
Part 59)。在此规定中，分别

对61种亚建筑涂料和7种亚

车辆修补漆的标准进行了规

定。美国环境保护局的24及
24A测量方法是美国联邦要求的VOC挥发测量方法。

除了加标签外，此指令也规定了要保留VOC含量信息

及报告。  
 
 
 
 
 

    油漆和涂料是在溶剂使用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VOC）的最主

要来源。挥发性溶剂（例如：白酒，甲苯等）是用于溶解或稀释油

漆和涂料中的颜料及树脂的溶剂，以达到理想的使用浓度。一旦使

用油漆，含有潜在危害的VOC的溶剂将会蒸发到空气中，从而使树

脂和颜料形成一层保护漆。鉴于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严重影响，

中国、欧盟（EU）和美国（US）已经实行了各种规章制度用以限制

VOC从这些产品中挥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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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 
    在中国，用以限制有害物质挥发的10项强制室内装修和粉刷材料标准

已于2002年开始实施。这其中关于建筑室内涂料的

强制标准(GB 18582-2002)规定室内涂料中VOC的

挥发应限制在低于200克/升的标准。推荐采用的测量

涂料中VOC含量的检测方法为GB/T 6751-1986。 
  

环境标志 
    除了这些强制规定以外，低VOC含量产品已经被引入市场很长时间

了。鉴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生态和环境意识，很多知名品牌纷纷建立其内

部标准和/或采用不同的国际环境标志标准。环境标志是一种基于市场的自

发性手段，标志着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性能。欧盟“环境标志”、德

国“蓝天使”、法国“NF环境标志”、北欧“天鹅标志”、美国“绿色签

章”以及中国“环保标签”等环境标志都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。至于

油漆、涂料类产品，VOC的最高含量是此类环境标志检测的核心指标。其

限定比普通的欧盟及美国的标准都要严格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与我们联

系。 

 

 

 

 
     SGS VOC检测中心以其强大的专

家团队和卓越的技术支持，为规定产品

以及其它VOC挥发产品提供专业和综合

的检测服务。 
 

     SGS也提供一系列广泛的涂层检

测，如起始特性检测(特性分析、涂料

特性……)和功能及安全检测 (性能检

测、老化检测……). 
 

      SGS从全球商业角度，为您提供可

靠的一站式服务，以保证您的产品符合

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要

求。 
 
 
 

欧盟及美国关于油漆、涂料、车辆修补漆中VOC含量极限的规定  

产品类别  欧盟a标准的VOC含量限度（克/升） 

2007年→2010年  
美国a标准的VOC含量限度（克/升） 

  

油漆和涂料      

油漆  75-150→30-40(WBb) 
400-450→30-430(SBc)  

550-730 

着色剂  150 → 130 (WB) 
500-700 → 400-700 (SB) 

120-720 

底漆  50 → 30 (WB) 
450-750 → 350-750 (SB) 

350-780 

涂料  140-300 → 100-200 (WB) 
400-600 → 100-500 (SB) 

250-800 

车辆修补漆      

预备 和清洁  850(预备) 
200(初级滤清器)  

780 

底漆  540(表面/填充剂 & 普通金属底漆) 
780(水性底漆)  

580 

面漆  420 600-680 

特殊涂料  840 840 

a一些限度是以数值的形式出现的。如果要获得您所购产品的具体规定限度，请联系我们。第二栏“→”符号后的数值是欧盟

将在2010年实行的要求 
b WB：水性涂料 
c SB: 溶剂性涂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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